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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收费权价值确定及其转让的筹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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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公路收费权转让融资问题，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确定

公路收费权价值的收益现值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公路收费权转让的融资作用进行讨论。分析认为，

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收费权价值是资产评估方法的理想选择；财务折现率的确定完全是交易双方

讨价还价的结果；不规范行为或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转让收费权的融资作用；如果严格执

行国家有关规定，公路收费权转让的融资作用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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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２００８年联合

发布的《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以下简称《转让

办法》）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开始施行。《转让办

法》的出台对规范收费公路权益转让行为，加强政

府对收费公路权益转让行为的监管，维护转让方、受

让方以及收费公路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路交

通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收费公

路权益主要包括公路收费权、广告经营权和服务设

施经营权。中国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始进行收

费公路权益转让的实践探索，基本上涉及的是公路

收费权的转让。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各省（市、自治区）

发生公路收费权转让事项共计４３０多项，涉及转让

金额８３０亿元。公路收费权转让的关键在于转让价

格的确定，而作为确定转让价格依据的收费权价值

评估方法的选用就显得非常重要。有人认为，收益

现值法和重置成本法可用于公路收费权价值的评

估［１２］；还有人认为，收益现值法是首选方法［３４］。另

外，关于公路收费权转让的融资作用也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转让收费公路权益可盘活公路存量资产

是重要的筹融资方式［５］；有人认为，若转让行为规

范，公路收费权转让基本上没有融资作用［６］。本文

着重对收益现值法确定公路收费权价值进行分析，

进而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转

让公路收费权筹措公路建设资金的有效性。

一、公路收费权价值的确定

　　（一）收益现值法的选用

《转让办法》规定，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权益和有

财政性资金投入以及使用国有资本金投资的经营性

公路权益，转让方应当委托符合条件的资产评估机

构，采用收益现值法对收费权价值进行评估，并且将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确定公路收费

权转让最低成交价的依据。

收益现值法是从资产收益的角度出发，通过估

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用以

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７］。笔者



认为，选择收益现值法进行公路收费权价值评估主

要基于以下因素：（１）资产评估的客体是公路收费

权，公路收费权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２）资产评估

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维护公路收费权交易双方各自的

合法权益，并为确定公路收费权交易提供客观、权威

的价值依据；（３）受让方取得公路收费权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获得收益，收费公路可能获得的未来收益

影响和制约着公路收费权的价值。因此，评估客体

及评估目的决定了收益现值法是评估公路收费权价

值的理想方法。

采用收益现值法进行公路收费权价值评估的基

本计算公式见式（１）。

Ｖ＝∑
Ｎ

ｉ＝１
ＮＣＦｉ（１＋Ｋ）

－１ （１）

式中：Ｖ为收费权评估值；ＮＣＦｉ为第 ｉ年的预期收

益，即第ｉ年的现金净流入量，ｉ＝１，２，…；Ｋ为财务

折现率；Ｎ为收费权转让期限（年）。

如果ＮＣＦｉ＝ＮＣＦ１＝ＮＣＦ２＝…＝ＮＣＦＮ，那么

Ｖ＝ＮＣＦ（Ｐ／Ａ，Ｋ，Ｎ） （２）

式中：（Ｐ／Ａ，Ｋ，Ｎ）是利率为 Ｋ、期限为 Ｎ的年金现

值系数。

由上述可得，年现金净流入量、收费权转让期限

和反映投资者期望获得投资收益率的财务折现率是

运用收益现值法评估公路收费权的主要影响因素，

每一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收费权评估值随之变动。

以某条长度１００ｋｍ，建造成本６０００万元·ｋｍ－１的

高速公路为例，若不考虑价格变动的影响，其重置成

本应与建造成本一致，为６０亿元。假设该路位于交

通量较大、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每年可获得１０

亿元的现金净流入量。如果收费权转让期限为２０

年，投资者期望投资收益率为１０％，则该路收益现

值法的评估结果是８５．１４亿元；如果收费权转让期

限延长为３０年，其他条件不变，则收费权评估结果

为９４．２７亿元；如果投资者期望的收益率提高到

１５％，其他条件不变，则收费权评估结果为６２．５９亿

元；如果收费权转让期限缩短为１５年，其他条件不

变，则收费权评估结果为７６．０６亿元；如果该路位于

交通量较少、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每年仅获

得６亿元的现金净流入量，其他条件不变，则收费权

评估结果只有５１．０８亿元。

（二）年现金净流入量预测

与公路收费权价值评估有关的现金净流入量是

指公路通行费收入减去公路养护成本、收费管理成

本、营业税、所得税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其

中，通行费收入具体表现为分车型收费交通量与收

费标准的乘积；相关费用不包括利息费用以及其他

属于公路经营企业范畴的费用。如果公路收费权价

值摊销采取平均年限法，则计算分年度现金净流入

量的基本模型可表述为

ＮＣＦ＝［Ｑ×Ｂ×（１－ｔ）－Ｃ－ＶＮ］×（１－Ｔ）＋
Ｖ
Ｎ （３）

式中：ＮＣＦ为预期现金净流入量；Ｑ为标准交通量

（ｖｅｈ·ｋｍ）；Ｂ为收费标准（元·（ｖｅｈ·ｋｍ）－１）；Ｃ

为年公路养护与收费管理费用（元）；Ｔ为所得税率

（％）；ｔ表示营业税率（％）。

（三）收费权转让期限确定

《转让办法》第１３条规定，“转让政府还贷公路

收费权，可以向省级人民政府申请延长收费期限，但

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５年，且累计收费期限的总和

最长不得超过２０年。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还贷公路累计收费期限的总和，最长

不得超过２５年。转让经营性公路收费权，不得延长

收费期限，且累计收费期限的总和最长不得超过２５

年。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性公

路累计收费期限的总和，最长不得超过３０年”。

目前，桥梁的设计使用寿命一般在１００年以上，

而公路通过局部轮番大修实现整体更新，使用寿命

会更长。而《转让办法》规定的最长累计收费期限

总和（中西部地区为３０年）仅相当于公路、桥梁经

济寿命的较小部分。同时，公路作为国有基础设施，

企业通过公路收费权转让获得的只是转让期间内公

路的经营权和收益权，期限届满必须终止收费，公路

仍将无条件收归国家使用。基于转让期限对公路收

费权价值评估的重要影响，在不超过国家规定最长

转让期限的前提下，可以将转让期限作为确定收费

权价值的一个函数。

就投资者而言，转让期限就是投资该项目的动

态投资回收期。如果令转让期限为ＰＢＰ，那么

∑
ＰＢＰ

ｉ＝１
ＮＣＦｉ（１＋Ｋ）

－ｉ ＝０ （４）

如果ＮＣＦｉ＝ＮＣＦ１＝ＮＣＦ２＝…＝ＮＣＦＰＢＰ，则

ＰＢＰ＝ｌｎＮＣＦ－ｌｎ（ＮＣＦ－Ｖ·Ｋ）ｌｎ（１＋Ｋ） （５）

显然，如果实际转让期限短于投资该项目的动

态回收期，则投资者不会具有投资受让该项目收费

权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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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折现率确定

将未来预期收益折合为收益现值所采用的财务

折现率，实际上反映了投资者购买公路收费权的投

资所期望获得的收益率［８］。站在国家或者公路收费

权转让方的角度，财务折现率反映了对投资者获得

投资收益的承诺；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财务折现率则

反映了投资者对获取投资收益的期望。根据资本资

产定价模型，投资收益率由无风险投资收益率和风

险补偿收益率构成，则财务折现率的理论计算公

式［９］如下

Ｋｊ＝Ｋｆ＋（Ｋｍ－Ｋｆ）βｊ （６）

式中：Ｋｊ为项目ｊ在给定风险水平 βｊ条件下的期望

投资收益率，即财务折现率，ｊ＝１，２，…；Ｋｍ为市场

平均风险投资收益率；Ｋｆ为市场无风险投资收益

率；βｊ为项目ｊ的风险校正系数。

在公路收费权转让实践中，财务折现率的确定

完全是交易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达成交易的结果，所

确定的财务折现率又可以叫做公允财务折现率。本

文认为，并不存在使得交易双方共同认可的财务折

现率计算公式。因此，不主张一味地建立高深的数

学模型或计算方法，只求反映内在经济规律。在进

行公路收费权价值评估时，不一定需要具体的计算

公式，交易双方可以根据各自对无风险投资收益率

和风险补偿收益率的认识作为协商确定财务折现率

的主要依据。

二、公路收费权转让

的筹资作用

　　转让公路收费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措公路建

设所需资金。２００６年３月，交通部曾提出盘活存量

资产筹措公路建设资金的新思路，转让收费权被认

为是盘活存量公路资产的重要手段。对此，《转让

办法》中政府对收费公路权益转让的基本态度是：

允许依法转让；不鼓励转让；对收费公路权益的转让

进行严格控制；允许受让方将取得的收费公路权益

再次转让；在综合考虑转让必要性、合理性、社会承

受力等因素的基础上，严格限制政府还贷公路转让

为经营性公路。

（一）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转让的

筹资作用

《转让办法》规定，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权益取得

的收入必须首先偿还公路建设贷款和有偿集资款，

只有延长的收费期限所取得的转让收入才有可能用

于公路建设。本文认为，如果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

规定，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益的筹资作用是有

限的。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计算公式为

∑
Ｐ

ｉ＝１
ＮＣＦｉ（１＋ｋ）

－１－Ｄ＝０ （７）

式中：Ｐ为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ＮＣＦｉ为政府

还贷公路第ｉ年的还贷收入，一般表现为政府还贷

公路收取的通行费收入减去国家有关规定许可在车

辆通行费中列支的必要养护与收费管理费用后的余

额；ｋ为政府还贷公路建设贷款利率；Ｄ为政府还贷

公路贷款总额。

如果ＮＣＦｉ＝ＮＣＦ１＝ＮＣＦ２＝…＝ＮＣＦＰ，那么

Ｐ＝ｌｎＮＣＦ－ｌｎ（ＮＣＦ－Ｄ·ｋ）ｌｎ（１＋ｋ） （８）

以中国西部地区某政府还贷高速公路为例进行

测算，假设该高速公路贷款总额为２０．１１８亿元，预

计建成后每年现金净流入量均为２亿元，贷款利率

为７％，运用式（８）可计算出该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

期限为１８年。该高速公路在收费还贷３年后进行

收费权转让，则第一年末贷款余额为：２０．１１８－（２－

２０．１１８×７％）＝１９．５２６（亿元）；第二年末贷款余额

为：１９．５２６－（２－１９．５２６×７％）＝１８．８９３（亿元）；

第三年末贷款余额为：１８．８９３－（２－１８．８９３×７％）＝

１８．２１６（亿元）。

按照《转让办法》规定，西部地区转让政府还贷

公路收费权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５年，则该收费公

路累计收费期限总和不得超过２３年，即该高速公路

的转让期限最长为２０年。

如果受让方期望投资收益率为１０％，不考虑缴

纳营业税、所得税等影响，该公路收费权的评估价为

２×（Ｐ／Ａ，１０％，２０）＝１７．０２８（亿元）。此时，收费

权转让价格仅能勉强偿还期末贷款余额；如果期望

收益率为 ７％，其他条件不变，则评估价可调整为

２×（Ｐ／Ａ，７％，２０）＝２１．１８８（亿元）。此时，在偿还

１８．２１６亿元的贷款余额后，还有２．９７２亿元资金可

用于公路建设。可以认为，这部分资金属于延长５

年收费取得现金净流入量的现值，即 ２×［（Ｐ／Ａ，

７％，２０）－（Ｐ／Ａ，７％，１５）］＝２．９７２（亿元）。

另外，考虑到投资风险、营业税、所得税等影响

因素，且投资者期望收益率一般高于银行贷款利

率［１０］，延长５年所能筹措的公路建设资金还会大打

折扣，甚至没有任何融资效果。

那为什么还有相当多数人认为转让收费权可以

８１

周国光，等：公路收费权价值确定及其转让的筹资作用



筹措公路建设资金，甚至具有重要的融资作用呢？

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按照偿还贷款本息所需

的时间确定收费期限。如东部地区某政府还贷公路

由于其交通量较高，预计可在１０年内偿还全部贷款

本息，地方政府却按照国家规定的最长年限（１５年）

批准收费年限。国家审计署对部分省（直辖市、自

治区）收费公路审计的结果表明，一些利用财政资

金投资建设的路桥基础设施，经地方政府批准也在

收费；一些地方政府批准的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年

限，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的收费期限；一些已经还清

贷款和集资本息的政府还贷公路，又被转让了收费

权继续收费［１１］。

（２）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按照最多延长５年的规

定确定转让期限。如２００５年２月中国东部某市的

交通建设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长江大桥的收费

权转让给某投资有限公司２７年，超过了《收费公路

管理条例》规定的最长转让期限［１２］。

（３）地方政府没有将取得的转让收入首先用于

偿还被转让公路的贷款本息。如中国西部某高速公

路收费权转让取得的资金，没有用于偿还该路的建

设贷款本息，而是用作筹建设立某公路经营企业的

资本金。

（４）其他原因。如中国东部地区某政府还贷公

路的交通量呈现较高速度的增长，提前偿还了建设

贷款本息；但该路并没有停止收费，而是通过转让其

收费权继续收费若干年。

这些不规范行为或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夸大

了转让收费权融资的作用。

（二）经营性公路收费权转让的筹

资作用

与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转让不同，严格意义上

的经营性公路收费权转让对于作为受让方的公路经

营企业来说，属于投资行为；对于作为转让方的公路

经营企业来说，只是投资回收行为。虽然国家鼓励

投资者将这部分收入继续投入公路建设项目，但企

业资金的投向完全由企业的经营战略决定。如果某

个企业想转让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权，最大的可能是

退出路桥收费领域而转向其他行业，转让所得是否

属于公路建设资金还存在很大疑问。因此，经营性

公路收费权转让之于公路建设的融资作用也就无从

谈起。

三、结　语

　　采用收益现值法对公路收费权价值进行评估，

是评估方法选择上的进步，意味着评估方法的国际

趋同。对转让公路收费权融资的研究结果表明，不

规范行为或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转让收费

权融资的作用，在严格执行现行法规和规章的前提

下，转让公路收费权没有实质上的融资作用。如果

期望借助公路收费权转让来有效筹措公路建设所需

资金，就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延长转让期限。这将涉

及到对现行法规和规章的修改，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　徐海成．收益现值法与重置成本法评估公路收费权价

值的对比分析［Ｊ］．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１８

（４）：７２７５．

［２］ 李颜娟，程　龙．收益法和成本法评估公路收费权结

果的趋同性分析［Ｊ］．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６（４）：１４１６，２０．

［３］ 潘学模，张翠竹．浅探公路收费权价值评估［Ｊ］．财会

月刊：综合版，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４４４５．

［４］ 袁新岭，徐海成，由宝剑．公路收费经营权评估问题新

论［Ｊ］．交通财会，２００５，２０（９）：１４１６．

［５］ 杨建平．关于开展公路存量资产证券化的思考［Ｊ］．交

通财会，２００８，２３（９）：４８．

［６］ 周国光，李颜娟．规范公路收费权转让行为的政策研

究［Ｊ］．中国公路学报，２００５，１８（４）：１０４１０９．

［７］ 徐海成．资产评估学［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８］ 周国光．收费公路资产评估及作业规范研究［Ｊ］．交通

财会，２００１，１４（３）：４１２．

［９］ 荆　新，王化成，刘俊彦．财务管理学［Ｍ］．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０］ 周国光．利用非国有资本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的理论探

索［Ｊ］．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９（１）：１５．

［１１］ 国家审计署．１８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

审计调查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０２２７）［２００８１０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ｕｄｉｔ．ｇｏｖ．ｃｎ／ｎ１０５７／ｎ１０７２／ｎ１２８２／１３３２２４５．

ｈｔｍｌ．

［１２］ 徐机玲，邓华宁．用２０亿带动２００亿南京破解城建资

金匮乏难题［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０８０４）［２００８１０２０］．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ｅ．ｃｎ／ｍａｃｒｏ／ｇｄｘｗ／２００８０８／０４／ｔ２００８０８０４＿

１３４４６５９２．ｓｈｔｍｌ．

（下转第２４页）

９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　第１０卷　第４期



研究［Ｊ］．交通标准化，２００８，２１（１）：５５５９．

［６］ 刘　清，曹　斌．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

建立［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１８

（６）：８３２８３５．

［７］ 吴义虎，刘文军，肖旗梅．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评价的层

次分析法［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

３（２）：７１１．

［８］ 汪明春．道路交通安全影响的模糊评价方法及数学模

型的建立［Ｊ］．公路交通技术，２００８，２４（２）：１２５１２７，

１３０．

［９］ 严　海，杨天军，关宏志．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决策

支持系统［Ｊ］．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８

（２）：８４８８．

［１０］ 蔡　文．物元模型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１］ 胡永宏，贺思辉．综合评价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

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ＣＨＥＮＢｉｗｕ１，ＳＨＩＢａｏｌｉｎ２，ＬＥＩＭａｏｊｉｎ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ｇｈｗａｙ，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４，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３．Ｊｉａｎｇｘｉ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３８，Ｊｉ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ｏｎｅｇｒａｄｅ，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ｂｌｅｓｅｔｓ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Ｔｈｅｅｘ
ａｍｐｌ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ｇｉｖｅｂｅｔｔ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ｏｒ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上接第１９页）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ｒｏｌｅｓ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ｂ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

ＺＨＯＵＧｕｏｇｕａｎｇ，Ｗ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４，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ｏｌｌ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ｂｙｕｓ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ｉｔ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ｒｏｌ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ｇｈｗａｙｖａｌｕ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ｂｙｕｓ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ａｔｅｉ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ｏｔｈ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ｉｄｅｓ．Ｎ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ｅａｌｉｎｇｍａｙｅｎｌａｒｇ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Ｉ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ｏｎｌｙｓｍａｌ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ｆｕｎｄｓｃａｎｂｅｒａｉｓ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ｉｎｃｏｍ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ｆｏｒ
ｔ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ｇｈｔ

４２

陈毕伍，等：基于物元模型的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评价体系


